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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永
平
府
志
卷
四
十
七

賦
役
志
三
鹽

法

場
界

濟
民
場
在
灤
州
柏
各
莊
距
運
司
三
百
一
十
里
距
薊
永
分

司
七
十
里
南
界
海
東
極
潮
河
卽

劉

家

河

接
石
碑
場
北
至
倴

城
八
灤
州
境
西
逾
運
河
連
越
支
場
界
延
亙
百
三
十
五

里
中
鹽
坨
三
今
廢
堡
三
存
煎
灘
三
處
一
在
新
莊
一
在

常
坨
一
在
邊
家
竈
原
額
鍋
一
百
七
十
一
面
每
面
徵
鍋

課
五
分
六
釐
三
毫
六
絲
二
忽
五
微
七
纖
二
沙
七
塵
四

埃
八

五
漠
四
糊
徵
鍋
價
六
分
七
釐
五
毫
四
絲
三
忽

八
微
五
纖
九
沙
六
塵
四
埃
九

一
漠
二
糊
共
徵
鍋
價

銀
十
一
兩
五
錢
五
分

石
碑
場
在
樂
亭
縣
石
碑
鎭
今
移
閻
各
莊
距
運
司
三
百
六

十
餘
里
距
薊
永
分
司
一
百
三
十
里
南
臨
海
北
踰
灤
河

入
永
平
府
境
東
連
石
閣
接
歸
化
場
界
西
抵
劉
家
河
卽潮

河

接
濟
民
場
界
延
廣
一
百
七
十
里
中
鹽
坨
三
今
廢
堡

五
存
灘
蕩
在
場
南
原
額
鍋
七
十
二
面
每
面
徵
鍋
價
九

分
一
釐
三
毫
八
絲
八
忽
八
微
八
纖
八
沙
八
塵
八
埃
八

八
漠
九
糊
共
徵
鍋
價
銀
六
兩
五
錢
八
分

惠
民
場
在
撫
甯
今
倂
於
歸
化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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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歸
化
場
在
臨
榆
縣
鹽
務
鎭
距
運
司
七
百
餘
里
距
薊
永
分

司
四
百
餘
里
南
臨
海
中
秦
王
島
北
接
撫
甯
縣
境
至
龍

王
廟
東
抵
山
海
關
界
西
增
倂
惠
民
場
地
入
昌
黎
境
接

石
碑
場
界
延

四
百
餘
里
中
鹽
坨
各
三
今
廢
堡
各
三

尙
存
煎
灘
六
處
在
臨
榆
者
二
一
鹽
務
一
赤
頭
在
撫
甯

者
二
一
戴
河
一
蘇
村
在
昌
黎
者
二
一
蒲
河
一
團
林
原

額
鍋
百
一
十
有
九
面
又
惠
民
場
一
百
有
七
面
每
面
徵

鍋
價
七
分
共
徵
鍋
價
銀
十
五
兩
八
錢
二
分
案

鹽

有

煎

有

曬

曬

者

名

盬

鹽

煎

者

名

末

鹽

永

郡

獨

無

灘

可

曬

率

由

煎

成

煎

法

擇

鹻

地

畚

鍤

起

土

攤

曬

候

乾

方

實

土

池

中

以

水

浸

淋

而

滷

滲

之

投

以

石

蓮

子

驗

其

浮

沈

須

蓮

子

浮

立

滷

面

乃

可

入

鍋

沈

則

滷

淡

不

可

煎

坄

滷

於

鍋

熾

薪

於

竈

滷

乾

鹽

結

周

十

二

時

爲

一

伏

火

凡

乾

六

鍋

鍋

有

大

小

不

等

每

鍋

可

煎

數

斗

有

至

石

者

將

成

鹽

必

投

皁

角

數

片

鹽

始

凝

然

必

資

於

水

草

故

須

冬

窖

冰

秋

積

草

而

春

始

淋

煮

之

晝

作

而

夜

候

潮

無

甯

晷

焉

場
戸

濟
民
場
原
額
三
十
八
戸
六
百
四
十
五
丁
在
灤
州
每
丁
徵

白
鹽
三
兩
五
錢
七
分
五
釐
七
毫
一
絲
二
忽
一
微
四
纖

三
沙
九
塵
二
埃
八

三
糊
毎
丁
徵
竈
課
三
錢
一
分
一

釐
二
毫
六
絲
五
忽
五
微
七
纖
九
沙
八
塵
四
埃
八

六

漠
二
糊
遇
閏
每
丁
加
徵
竈
課
二
釐
八
毫
九
絲
五
忽
六

微
五
纖
八
沙
九
塵
一
埃
四

七
漠
三
糊
共
徵
白
鹽
五

千
九
百
六
十
二
觔
八
兩
竈
課
銀
四
百
二
十
五
兩
四
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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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分
一
釐
閏
加
銀
四
兩
三
錢
四
分
三
釐

石
碑
場
原
額
八
十
六
戸
一
千
六
百
五
十
丁
在
樂
昌
二
縣

每
丁
徵
白
鹽
五
觔
六
兩
一
分
二
釐
一
毫
二
絲
一
忽
二

微
一
纖
二
沙
一
塵
二
埃
一

二
漠
一
糊
每
丁
徵
竈
課

三
錢
四
分
三
毫
七
忽
九
微
八
纖
九
沙
八
塵
九
埃
八

九
漠
八
糊
遇
閏
每
丁
加
徵
竈
課
四
釐
三
絲
一
忽
九
微

一
纖
九
沙
一
塵
九
埃
一

九
漠
二
糊
共
徵
白
鹽
八
千

八
百
七
十
觔
竈
課
銀
六
百
五
十
五
兩
八
錢
九
分
六
釐

閏
加
銀
六
兩
六
錢
五
分
三
釐

歸
化
場
原
額
一
百
五
十
四
戸
五
百
五
十
二
丁
在
撫
昌
臨

三
縣
本
場
每
丁
徵
白
鹽
三
觔
十
一
兩
九
錢
八
分
五
釐

五
毫
七
忽
二
微
四
纖
二
沙
三
塵
七
埃
七

七
漠
一
糊

每
丁
徵
竈
課
三
錢
七
分
九
毫
四
絲
三
忽
八
微
一
纖
七

塵
八
埃
七
糊
遇
閏
每
丁
加
徵
竈
課
六
釐
一
毫
九
絲
六

忽
一
纖
四
沙
四
塵
九
埃
二

七
漠
五
糊
惠
民
場
每
丁

徵
白
鹽
七
觔
十
兩
一
錢
八
分
八
釐
八
毫
六
絲
一
忽
九

微
八
纖
五
沙
四
塵
七
埃
二

一
漠
五
糊
每
丁
徵
竈
課

四
錢
二
分
一
釐
六
毫
七
絲
三
忽
三
纖
八
沙
二
塵
九
埃

七

一
糊
遇
閏
每
丁
加
徵
竈
課
一
分
九
毫
四
絲
八
忽

一
微
八
纖
四
沙
一
埃
九

三
漠
七
糊
共
徵
白
鹽
五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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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二
百
二
十
三
觔
八
兩
竈
課
銀
四
百
五
十
一
兩
六
錢
九

分
三
釐
閏
加
銀
七
兩
九
錢
四
分
二
釐

場
地

濟
民
場
原
額
竈
地
二
百
六
十
六
頃
八
十
畝
每
畝
徵
竈
課

七
釐
九
毫
八
忽
八
微
八
沙
一
塵
一

九
漠
四
糊
遇
閏

每
畝
加
徵
竈
課
九
絲
二
忽
七
微
六
纖
六
沙
一
塵
一
埃

六

九
漠
四
糊
新
首
竈
地
四
十
四
頃
五
十
六
畝
八
分

五
釐
七
毫
每
畝
徵
竈
地
銀
八
釐
七
毫
二
絲
共
徵
新
首

地
銀
三
十
八
兩
八
錢
六
分
四
釐
草
蕩
地
一
十
九
頃
八

十
四
畝
坐
落
新
莊
等
處
每
畝
徵
竈
課
二
釐
一
絲
六
忽

一
微
二
纖
九
沙
四
塵
八
埃
四

八
漠
一
糊

石
碑
場
原
無
新
增
竈
地
十
二
頃
十
九
畝
每
畝
徵
銀
八
釐

七
毫
二
絲
又
新
首
十
頃
四
十
八
畝
每
畝
徵
銀
同
前
共

徵
新
首
竈
地
銀
十
九
兩
七
錢
六
分
九
釐
草
蕩
地
一
百

五
十
七
頃
三
十
一
畝
三
分
每
畝
徵
銀
六
釐
又
新
首
二

百
二
十
八
頃
十
二
畝
每
畝
徵
銀
同
前
共
徵
新
首
草
蕩

地
銀
一
百
三
十
六
兩
八
錢
七
分
二
釐

歸
化
場
原
額
地
二
十
九
頃
六
十
四
畝
六
分
五
釐
八
毫
六

絲
八
忽
每
畝
徵
竈
課
三
釐
九
毫
六
絲
一
微
四
纖
三
沙

九
塵
四
埃
三

四
漠
七
糊
新
增
地
五
畝
一
分
每
畝
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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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銀
三
釐
九
毫
六
絲
一
微
四
纖
三
沙
九
塵
四
埃
三

四

漠
七
糊
共
徵
新
首
竈
地
銀
二
分
草
蕩
地
六
十
七
畝
坐

落
臨
榆
縣
每
畝
徵
課
銀
三
釐
五
毫
八
絲
七
微
一
纖
六

沙
四
塵
一
埃
七

九
漠
一
糊
又
歸
倂
惠
民
場
草
蕩
地

四
十
四
頃
五
十
四
畝
二
分
三
釐
五
毫
八
絲
坐
落
撫
甯

昌
黎
二
縣
每
畝
徵
課
銀
一
分
三
釐
六
毫
四
絲
九
忽
九

微
二
纖
八
沙
八
塵
七
埃
二

二
漠

引
課

盧
龍
縣
原
額
八
百
七
十
七
引
新
增
七
百
九
十
七
引
加
增

七
十
九
引
分
認
京
引
八
十
一
引
共
一
千
八
百
三
十
四

引
每
引
鹽
三
百
十
五
觔
徵
銀
四
錢
六
分
九
釐
九
忽
九

微
一
纖
八
沙
京
引
每
引
五
錢
二
分
四
絲
二
忽
共
徵
銀

八
百
六
十
四
兩
二
錢
九
分
七
釐
掣
配
薊
永
歸
化
場
引

鹽
由
場
車
運
至
本
縣
分
銷
每
觔
十
四
文

遷
安
縣
原
額
八
百
四
十
六
引
新
增
三
百
八
十
九
引
加
增

二
千
三
百
三
十
三
引
又
加
二
千
三
百
三
十
三
引
分
認

京
引
五
十
七
引
共
五
千
九
百
五
十
八
引
每
引
及
分
認

引
同
上
加
增
永
引
每
引
五
錢
一
分
六
釐
三
毫
三
絲
三

忽
四
微
又
加
永
引
每
引
五
錢
一
分
六
釐
六
絲
二
忽
共

徵
銀
三
千
一
十
七
兩
四
錢
四
分
八
釐
掣
配
薊
永
越
支



ZhongYi

永
平
府
志

卷
四
十
七
鹽
法

六

場
鹽
灤
州
黃
米
厫
配
引
由
場
車
運
至
本
縣
分
銷
每
觔

十
四
文
半

撫
甯
縣
原
額
六
百
七
十
一
引
新
增
一
千
一
十
五
引
加
增

一
百
十
二
引
分
認
京
引
六
十
七
引
共
一
千
八
百
六
十

五
引
每
引
及
分
認
引
同
上
共
徵
銀
八
百
七
十
八
兩
一

錢
二
分
三
釐
掣
配
歸
化
場
引
鹽
由
場
車
運
至
本
縣
分

銷
每
觔
十
四
文

昌
黎
縣
原
額
一
千
二
百
三
十
三
引
新
增
九
百
七
十
四
引

加
增
三
十
三
引
分
認
京
引
一
百
三
引
共
二
千
三
百
四

十
三
引
每
引
及
分
認
引
同
上
共
徵
銀
一
千
一
百
四
兩

一
錢
四
分
六
釐
掣
配
歸
化
場
引
鹽
由
場
車
運
至
本
縣

分
銷
每
觔
十
四
文

灤
州
原
額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引
新
增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引
加

增
一
千
七
百
九
十
二
引
又
加
一
千
七
百
九
十
二
引
分

認
京
引
一
百
十
四
引
共
六
千
一
百
七
十
八
引
每
引
及

加
增
分
認
各
引
俱
同
上
共
徵
銀
三
千
七
十
二
兩
四
錢

八
分
二
釐
掣
配
薊
永
濟
民
場
引
鹽
由
場
車
運
至
本
州

分
銷
每
觔
十
三
文
半

樂
亭
縣
原
額
一
千
四
百
二
十
三
引
新
增
一
千
六
百
八
十

九
引
加
增
一
千
七
百
五
十
引
分
認
京
引
一
百
四
十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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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引
共
五
千
零
五
引
每
引
及
加
增
分
認
各
引
俱
同
上
共

徵
銀
二
千
四
百
三
十
七
兩
二
錢
七
分
一
釐
掣
配
薊
永

石
碑
場
鹽
本
縣
李
各
羊
欄
兩
店
配
引
由
兩
店
車
運
分

銷
每
觔
十
二
文
半

臨
榆
縣
原
額
三
百
九
十
七
引
新
增
六
百
引
加
增
一
百
一

十
二
引
共
一
千
一
百
七
十
六
引
每
引
及
分
認
引
同
上

共
徵
銀
五
百
五
十
四
兩
九
錢
七
分
五
釐

按

引

制

明

初

損

益

元

制

每

一

大

引

四

百

觔

折

二

小

引

每

包

二

百

觔

加

包

索

五

觔

後

增

加

至

八

十

觔

計

一

引

凡

二

百

八

十

五

觔

其

法

竈

戸

自

備

器

皿

煎

煮

每

丁

歲

辦

鹽

四

引

地

每

畝

辦

鹽

十

六

觔

車

一

輛

辦

鹽

二

百

觔

牛

驢

一

頭

辦

鹽

一

百

觔

成

化

六

年

以

陸

路

窵

遠

商

人

不

支

鹽

課

遂

致

鹽

觔

堆

積

消

折

攺

令

每

鹽

四

大

引

折

白

布

一

疋

長

三

丈

二

尺

議

價

銀

三

錢

嘉

靖

八

年

又

以

四

場

離

批

驗

所

窵

遠

商

人

支

掣

實

難

將

四

場

竈

丁

每

引

攺

折

銀

一

錢

解

司

給

商

收

置

勤

竈

餘

鹽

以

補

原

中

之

額

嘉

靖

三

十

九

年

戸

部

定

派

永

平

引

數

三

千

九

百

十

八

引

分

屬

州

縣

灤

盧

各

一

千

八

十

九

引

遷

撫

昌

樂

各

四

百

三

十

五

引

官

立

循

環

簿

記

買

過

引

鹽

幷

水

程

期

限

按

季

送

鹽

院

稽

考

隆

慶

五

年

鹽

院

議

額

派

商

引

因

邊

境

不

通

商

賈

故

將

鹽

引

酌

量

州

縣

大

小

計

里

分

引

明

以

一

百

十

戸

爲

一

里

每

引

納

銀

一

錢

題

準

減

派

爲

二

千

引

共

納

銀

二

百

兩

又

於

丁

口

食

鹽

每

百

觔

抽

納

稅

銀

一

分

五

釐

共

多

銀

一

百

六

十

餘

兩

本

府

印

票

發

州

縣

塡

給

賣

者

如

數

納

課

按

季

解

司

次

年

復

加

銀

及

六

衞

共

五

百

兩

爲

年

例

每

歲

土

人

包

納

庫

銀

官

給

小

票

行

販

納

錢

於

官

自

行

買

賣

明

季

通

行

無

滯

至

國

朝

順

治

四

年

戸

部

奏

立

畫

一

之

規

因

天

下

各

司

俱

有

鹽

商

惟

順

保

永

三

處

無

商

遂

題

定

攺

引

招

商

乃

以

州

縣

戸

口

之

多

寡

定

額

每

丁

歲

食

鹽

十

觔

四

兩

府

屬

共

定

五

千

八

十

六

引

每

歲

引

納

銀

二

錢

六

分

後

又

以

生

齒

日

繁

遞

增

至

一

萬

三

千

七

百

二

十

七

引

每

引

增

銀

四

錢

二

分

三

釐

六

毫

零

其

引

包

觔

兩

國

初

稍

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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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以

二

百

三

十

觔

爲

一

引

後

於

康

熙

年

閒

部

議

將

割

沒

等

名

攤

入

正

項

每

引

加

鹽

二

十

五

觔

雍

正

閒

又

將

長

蘆

鹽

觔

每

包

再

加

五

十

觔

今

爲

三

百

觔

云

雜
項
折
價
銀

濟
民
場
額
徵
邊
布
銀
二
百
二
十
九
兩
四
錢
一
分
三
釐
三

毫

京
山
銀
四
十
二
兩
九
錢
一
分

白
鹽
折
價
銀
六

十
四
兩
九
錢
一
分
二
釐
四
毫
零
遇
閏
加
銀
二
兩
四
錢

七
分
五
釐

鹽
甎
折
價
銀
九
兩
六
錢
三
分
八
釐

俸

糧
銀
四
十
四
兩
九
錢
七
分
五
釐
遇
閏
加
銀
一
兩
八
錢

六
分
七
釐
七
毫

裁
汰
書
辦
工
食
銀
六
兩

石
碑
場
額
徵
邊
布
銀
二
百
九
十
一
兩
零

京
山
銀
七
十

六
兩
三
錢
四
釐

白
鹽
折
價
銀
九
十
六
兩
五
錢
六
分

三
釐
三
毫

鹽
甎
折
價
銀
五
兩
六
錢
三
分
八
釐

俸

糧
銀
九
十
三
兩
三
錢
二
分
七
釐
七
毫
遇
閏
加
銀
四
兩

六
分
七
釐

裁
汰
書
辦
工
食
銀
六
兩

歸
化
場
本
場
額
徵
邊
布
銀
八
十
四
兩
五
錢
七
分
九
釐
七

毫
又
惠
民
場
八
十
五
兩
九
錢
三
分
八
釐
三
毫
計
每
丁

納
鹽
四
引
二
十
觔
每
引
折
價
銀
一
錢

京
山
銀
二
十

兩
七
錢
一
分
又
惠
民
場
二
十
七
兩
六
錢
六
分

白
鹽

折
價
銀
二
十
二
兩
五
錢
三
分
二
釐
一
毫
六
絲
零
遇
閏

加
銀
一
兩
六
錢
五
分
又
惠
民
場
三
十
四
兩
三
錢
三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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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二
釐
六
毫
六
絲
零
遇
閏
加
銀
二
兩
四
錢
七
分
五
釐

鹽
甎
折
價
銀
九
兩
六
錢
三
分
八
釐
又
惠
民
場
七
兩
六

錢
三
分
八
釐

俸
糧
銀
四
十
九
兩
六
錢
一
分
二
釐
遇

閏
加
銀
一
兩
七
錢
七
分
二
釐
又
惠
民
場
四
十
八
兩
六

錢
二
分
八
釐
遇
閏
加
銀
二
兩
四
分
六
釐
六
毫

裁
汰

書
辦
工
食
兩
場
各
徵
銀
六
兩

裁
倂
靑
衣
工
食
惠
民

場
額
徵
銀
十
四
兩
四
錢

以
上
舊
制
俱
照
長
蘆
鹽
法
志
開
載
自
道
光
二
十
六
年

商
辦
廢
弛
引
地
歸
官
辦
理
改
煎
爲
曬
開
築
灘
場
所
曬

灘
鹽
均
盤
築
場
店
以
備
各
子
店
拉
運
銷
售

遷

安

劉

鴻

儒

請

更

永

平

鹽

法

蔬

云

題

爲

畿

東

行

鹽

之

法

未

善

請

旨

釐

正

以

資

民

用

以

無

損

國

課

事

臣

竊

惟

鹽

政

之

設

因

民

生

日

用

之

需

取

天

地

自

然

之

利

必

使

上

能

裕

國

下

不

厲

民

始

堪

爲

經

久

不

易

之

策

也

如

江

淮

諸

處

水

陸

四

達

產

多

食

廣

商

人

資

本

富

厚

招

中

銷

引

自

屬

成

法

惟

臣

鄉

永

平

所

屬

州

縣

地

方

無

幾

食

鹽

止

取

給

灤

昌

樂

瀕

海

諸

處

產

亦

無

幾

惟

產

與

食

一

隅

亦

自

相

準

自

明

季

淸

初

以

來

行

販

流

通

郡

邑

悉

地

方

有

司

給

票

收

其

正

稅

禁

遏

私

販

名

爲

包

課

而

課

亦

不

至

失

額

民

頗

便

之

忽

於

順

治

四

五

年

有

等

無

藉

棍

徒

規

時

射

利

亦

借

納

銀

銷

引

之

名

投

認

鹽

商

力

承

課

稅

所

司

自

易

信

從

一

自

納

銀

之

後

遂

於

每

州

縣

居

要

地

方

各

張

鹽

店

一

區

行

販

悉

行

禁

絕

小

民

居

止

不

齊

卽

有

買

自

鄰

近

店

中

者

亦

坐

以

私

鹽

首

吿

胥

遠

近

而

惟

一

區

是

資

已

屬

艱

苦

况

其

以

扼

吭

自

恣

價

憑

自

定

數

倍

於

昔

至

於

升

斗

抑

勒

尤

難

悉

狀

以

致

民

閒

咸

稱

不

便

怨

讟

叢

生

至

有

甯

甘

食

淡

而

不

肻

一

窺

鹽

店

者

矣

如

此

專

利

病

民

卽

使

國

課

足

額

已

非

善

計

乃

諸

人

本

屬

赤

手

貧

棍

實

無

蓄

貯

多

鹽

可

售

不

過

初

由

借

債

以

支

撐

意

圖

取

償

於

重

價

然

價

旣

騰

踊



ZhongYi

永
平
府
志

卷
四
十
七
鹽
法

十

買

者

自

少

所

謂

貪

賈

三

倍

勢

所

必

至

也

及

於

年

例

應

輸

額

課

依

然

拖

欠

封

納

不

前

竟

至

公

私

交

受

其

困

矣

平

時

有

司

以

承

課

有

人

不

復

管

理

及

至

銷

引

不

及

納

課

失

期

復

以

千

已

考

成

從

而

爲

之

代

納

則

其

累

及

於

有

司

者

又

如

此

昔

人

云

塞

人

之

養

而

隘

其

途

猶

云

將

以

取

利

也

今

此

一

事

而

上

下

咸

屬

不

便

乃

爾

則

將

安

用

此

坐

店

之

鹽

商

爲

哉

臣

請

勅

部

察

其

積

弊

將

畿

東

鹽

店

盡

行

裁

革

所

有

當

發

額

引

仍

責

令

有

司

支

領

給

票

通

商

禁

止

私

販

務

俾

正

課

足

額

而

民

閒

亦

不

致

苦

窳

庶

公

私

兩

便

之

道

也

此

事

止

一

隅

似

屬

細

故

以

臣

鄉

見

聞

最

眞

不

敢

不

以

上

聞

如

果

臣

言

不

謬

祈

敕

部

議

施

行

同

治

五

年

奉

前

督

憲

劉

奏

永

屬

七

州

縣

官

辦

引

岸

廢

弛

日

久

招

商

不

易

擬

請

遴

員

試

辦

以

顧

鹽

課

恭

摺

具

奏

奉

旨

允

准

六

年

本

關

都

護

長

善

奏

爲

永

東

邊

關

重

地

鹽

禁

太

嚴

有

拂

民

情

無

禆

國

課

恐

釀

巨

患

謹

將

地

方

不

便

情

形

恭

摺

縷

陳

仰

祈

聖

鑒

事

竊

維

國

家

歲

課

所

入

除

地

丁

漕

課

外

鹽

務

最

爲

大

端

長

蘆

鹽

務

疲

敝

已

久

沿

海

口

岸

虛

懸

甚

多

誠

宜

統

全

局

認

眞

整

頓

官

引

之

滯

銷

本

因

私

販

之

充

斥

欲

整

官

鹽

固

不

能

不

禁

私

販

以

蘆

綱

全

局

而

論

永

七

本

係

門

戸

臨

榆

山

海

關

又

爲

永

七

門

戸

如

任

令

私

鹽

充

斥

勢

必

全

綱

廢

壞

力

挽

積

習

亟

思

整

頓

使

正

課

不

至

無

著

梟

匪

從

此

斂

跡

計

誠

善

也

惟

是

地

方

情

形

各

有

不

同

時

勢

今

昔

互

異

永

七

鹽

務

荒

廢

已

久

官

民

俱

食

私

鹽

上

下

相

安

厯

有

年

所

今

若

拘

定

成

法

必

欲

設

立

鹽

店

鹽

巡

終

恐

釀

成

變

端

仍

屬

無

禆

國

課

自

去

年

有

接

辦

永

七

引

地

之

說

道

路

傳

聞

民

情

惶

怖

語

議

紛

騰

紳

民

人

等

常

有

以

永

七

鹽

課

按

年

以

緝

費

扣

抵

並

無

虧

欠

誠

恐

鹽

務

一

辦

地

方

從

此

多

事

反

滋

擾

害

等

情

具

呈

在

奴

才

衙

門

訴

者

奴

才

留

心

體

查

因

早

知

有

不

便

但

鹽

務

非

奴

才

專

司

不

能

不

避

越

俎

代

庖

之

嫌

亦

恐

致

招

掣

肘

阻

撓

之

議

每

見

紳

民

卽

曉

以

王

道

本

乎

人

情

斷

非

勉

强

逼

迫

其

所

謂

整

頓

者

原

爲

蘆

綱

大

局

並

非

專

爲

永

東

而

七

屬

皆

有

引

地

豈

能

獨

置

不

辦

爾

等

切

勿

輕

聽

浮

言

互

相

驚

懼

隨

時

善

言

開

導

未

嘗

受

其

呈

詞

無

奈

辦

理

鹽

務

非

商

非

吏

網

利

者

流

一

味

慫

恿

操

之

過

甚

見

在

永

七

皆

欲

分

設

鹽

店

辦

鹽

務

者

專

以

巡

勇

緝

私

爲

事

此

輩

率

皆

無

業

遊

民

動

持

槍

礮

器

械

遨

遊

城

市

鹽

梟

聞

風

四

起

閒

有

拒

捕

傷

人

之

事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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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一

情

更

覺

驚

惶

厝

火

積

薪

隱

憂

殊

切

並

准

直

隸

督

臣

咨

行

旂

綠

兩

營

合

力

協

緝

等

因

伏

查

道

光

年

閒

亦

曾

力

整

鹽

務

徒

多

擾

累

事

迄

無

成

奴

才

詳

加

體

查

亦

頗

有

礙

於

邊

關

大

局

茲

又

據

臨

榆

紳

士

以

便

民

食

而

安

地

方

等

情

紛

紛

具

呈

前

來

奴

才

本

未

敢

據

情

率

爾

陳

奏

因

思

受

恩

深

重

職

任

邊

疆

旣

明

知

大

拂

民

意

禍

機

將

萌

曷

敢

拘

泥

小

嫌

罔

顧

大

體

任

聽

地

方

決

裂

將

何

以

副

君

父

而

對

軍

民

况

產

鹽

之

區

皆

在

關

之

內

外

將

來

私

梟

出

入

者

必

多

如

果

認

眞

查

拏

不

但

不

勝

其

拏

必

致

釀

成

巨

患

畿

東

無

復

太

平

之

日

茲

竟

袖

手

旁

觀

又

屬

不

成

事

體

則

協

緝

不

力

查

不

嚴

奴

才

實

不

勝

其

咎

矣

設

或

將

來

出

事

聖

明

一

旦

震

怒

責

以

奴

才

身

任

邊

關

明

知

有

事

何

不

早

爲

奏

明

則

又

將

何

詞

以

對

耶

再

四

思

維

不

得

不

略

其

避

忌

直

抒

所

見

據

實

上

陳

謹

就

邊

關

地

方

情

形

權

其

利

害

衡

其

重

輕

有

大

不

便

者

亦

敬

爲

我

聖

主

愷

切

陳

之

查

永

平

七

州

縣

東

接

奉

天

西

衞

神

京

南

臨

大

海

北

襟

邊

牆

地

方

遼

闊

關

口

紛

繁

界

乎

關

之

內

外

濱

海

皆

有

鹽

灘

販

鹽

爲

生

者

不

知

凡

幾

卽

臨

榆

一

縣

負

鹽

糊

口

者

亦

不

可

數

計

其

售

鹽

之

人

率

皆

肩

挑

背

負

閒

有

車

載

馬

䭾

並

無

專

商

設

鋪

行

銷

亦

無

大

賈

綑

包

行

販

自

食

其

力

各

不

相

謀

且

山

海

關

外

十

里

卽

屬

奉

天

該

省

向

無

鹽

禁

亦

無

私

梟

永

七

鹽

價

昂

時

每

觔

易

京

錢

十

餘

文

賤

時

易

京

錢

五

六

文

而

臨

榆

關

城

僅

止

易

錢

一

二

文

兼

係

淨

鹽

足

秤

並

無

攙

和

沙

土

等

弊

貧

民

藉

之

爲

生

活

以

謀

升

斗

之

需

今

以

一

城

之

隔

禁

令

兩

岐

定

欲

設

厰

定

價

勒

食

官

鹽

又

復

分

訊

派

巡

搜

拏

擾

累

姑

無

論

其

官

私

價

値

貴

賤

懸

殊

秤

旣

不

足

鹽

又

混

雜

愚

民

未

必

肻

舍

私

而

食

官

也

但

恐

禁

令

一

行

平

素

業

鹽

之

人

舍

此

别

無

生

路

旣

難

爲

其

安

置

若

欲

繩

以

科

條

必

將

勾

通

匪

棍

輾

轉

窩

藏

緝

之

太

嚴

難

免

抗

官

拒

捕

激

之

生

變

惟

有

亡

命

之

徒

少

一

私

販

卽

多

一

盜

賊

此

大

不

便

者

一

也

從

前

鹽

務

原

係

鹽

官

經

理

嗣

因

年

久

無

商

接

認

始

于

道

光

二

十

六

年

攺

歸

地

方

官

承

辦

不

過

期

鹽

課

有

著

仍

欲

顧

全

地

方

大

局

也

當

其

攺

章

時

各

州

縣

亦

仿

照

鹽

務

規

模

設

鹽

店

增

鹽

巡

嚴

私

販

之

刑

重

捕

緝

之

責

負

鹽

者

多

爲

所

囚

貧

者

無

以

爲

生

富

者

迭

遭

連

累

於

是

售

鹽

之

人

變

爲

梟

匪

聚

眾

拒

捕

之

案

層

見

曡

出

奴

才

所

管

之

南

北

水

關

長

邊

各

口

時

有

鹽

匪

千

百

成

羣

執

持

槍

械

昂

然

出

入

亦

曾

會

營

攔

剿

互

有

傷



ZhongYi

永
平
府
志

卷
四
十
七
鹽
法

十
二

亡

毫

無

裨

益

厥

後

禁

令

愈

嚴

私

梟

愈

盛

行

之

數

載

貽

害

無

窮

乃

經

良

有

司

體

察

情

形

一

寬

其

禁

止

鹽

店

撤

巡

役

不

領

緝

費

而

抵

課

有

餘

二

十

年

來

便

民

裨

課

邊

關

靖

謐

從

未

見

有

私

梟

大

夥

出

入

者

是

大

局

頼

以

顧

全

永

東

鹽

務

似

廢

弛

而

實

非

廢

弛

也

今

一

旦

以

已

敝

之

政

重

欲

整

理

久

寬

之

禁

忽

欲

加

嚴

則

愚

民

食

利

輕

生

乃

思

挺

而

走

險

勢

必

覆

轍

相

尋

况

今

邊

外

兵

戈

甫

定

而

馬

賊

伏

莽

未

必

淨

絕

根

株

萬

一

該

鹽

匪

乘

隙

勾

結

激

成

變

亂

將

何

策

以

兼

顧

耶

在

道

光

年

閒

承

平

之

時

尙

且

屢

試

不

行

不

敢

妨

民

而

釀

禍

矧

當

此

多

事

之

秋

乎

此

大

不

便

者

二

也

見

在

永

東

西

重

整

引

地

論

者

謂

多

鹽

勇

巡

役

廣

備

槍

礮

器

械

梭

織

緝

私

則

梟

匪

可

期

斂

跡

又

謂

設

厰

將

鹽

分

汛

分

卡

則

私

梟

無

虞

充

斥

等

語

不

知

嚴

禁

私

販

之

令

厯

經

奉

行

非

無

鹽

勇

巡

役

槍

礮

器

械

非

不

梭

織

巡

邏

認

眞

緝

私

乃

令

日

嚴

而

私

日

盛

或

作

或

輟

流

弊

滋

多

彰

彰

在

人

耳

目

伏

思

政

令

所

關

須

持

大

體

但

使

利

多

而

弊

少

僅

便

民

而

無

以

裕

國

原

不

得

姑

息

因

循

不

思

振

作

第

查

行

鹽

之

處

甚

遠

食

鹽

之

戸

甚

繁

永

七

屬

原

設

巡

役

僅

止

一

千

五

百

餘

名

固

難

到

處

巡

查

又

難

按

戸

搜

索

如

果

多

鹽

勇

槍

礮

緝

私

能

使

販

鹽

者

攝

以

聲

威

咸

知

斂

跡

豈

不

甚

願

但

此

等

販

鹽

之

輩

非

比

盜

賊

愚

民

惟

利

是

圖

人

情

皆

然

竊

恐

鹽

務

一

興

巡

緝

一

緊

卽

勒

之

以

官

價

復

拘

之

以

刑

驅

則

不

特

販

鹽

者

利

盡

勢

迫

各

惜

身

命

必

聚

夥

成

羣

冀

免

傷

害

卽

良

民

怕

遭

擾

累

亦

將

重

足

側

目

人

人

自

危

行

見

梟

匪

愈

聚

愈

多

任

使

鹽

勇

至

千

萬

而

販

鹽

者

終

數

倍

過

之

彼

此

接

仗

互

有

殺

傷

官

與

民

兩

不

相

容

國

與

民

兩

受

其

害

終

至

釀

成

巨

患

此

大

不

便

者

三

也

或

有

謂

州

縣

因

公

事

繁

多

無

暇

親

自

整

理

以

致

假

手

丁

胥

百

弊

叢

生

任

令

搔

擾

竈

戸

竟

有

窮

累

不

堪

聚

眾

搶

劫

者

夫

丁

胥

原

係

利

徒

多

設

鹽

店

可

漁

利

嚴

拏

私

販

可

漁

利

甚

至

搜

查

食

鹽

之

戸

藉

端

訛

詐

擾

害

愚

民

尤

可

漁

利

凡

在

牟

利

之

徒

斷

未

有

不

欲

嚴

禁

鹽

者

也

州

縣

官

初

亦

受

其

朦

蔽

未

嘗

不

願

絕

私

販

而

疏

官

引

藉

爲

侵

漁

中

飽

之

圖

是

以

道

光

三

十

年

閒

鉅

案

迭

興

官

民

交

困

嗣

後

查

悉

其

情

始

各

中

止

額

設

引

課

厯

經

運

司

由

巡

費

項

下

扣

撥

歸

款

有

盈

無

絀

國

課

並

非

無

著

鹽

務

因

之

從

緩

相

安

卽

今

匪

伊

朝

夕

在

七

州

縣

各

管

各

境

尙

謂

無

暇

兼

顧

假

手

丁

胥

恐

致

弊

生

豈

以

一

鹽

官

總

管

七

州

縣

竟

自

力

能

兼

顧



ZhongYi

永
平
府
志

卷
四
十
七
鹽
法

十
三

而

令

商

民

襄

理

反

不

慮

其

弊

生

乎

至

永

屬

竈

戸

而

不

及

售

鹽

之

人

在

竈

戸

窮

累

不

堪

尙

恐

聚

眾

搶

劫

豈

售

鹽

之

人

窮

累

轉

不

慮

其

聚

眾

搶

劫

乎

利

之

所

生

弊

卽

隨

之

巡

勇

商

民

何

知

大

體

蓋

商

民

之

善

良

者

必

不

肻

與

貧

民

爭

利

而

爲

鹽

官

其

熟

習

鹽

務

之

人

率

多

從

前

藉

鹽

務

網

利

者

流

則

恐

狐

假

虎

威

遇

事

生

風

行

則

擡

槍

火

礮

其

擾

民

更

甚

爲

丁

胥

者

迨

至

激

成

事

變

先

歸

咎

於

鹽

勇

緝

拏

之

不

重

旣

歸

咎

於

州

縣

官

懲

辦

之

不

嚴

甚

且

歸

咎

旂

綠

兩

營

協

勦

之

不

力

從

此

鹽

官

獲

罪

州

縣

獲

罪

旗

綠

兩

營

獲

罪

而

藉

鹽

務

網

利

者

流

轉

得

置

身

事

外

坐

享

餘

利

承

辦

鹽

務

之

員

梟

充

課

虧

例

干

參

賠

利

害

所

關

身

家

攸

繫

勢

將

噬

臍

難

及

此

大

不

便

者

四

也

或

謂

永

七

爲

蘆

綱

頭

層

門

戸

門

戸

固

而

堂

奧

可

安

若

爲

蘆

綱

籌

全

局

不

得

僅

顧

永

七

一

偏

而

存

畏

難

苟

安

之

見

不

知

永

平

沿

邊

濱

海

幅

隕

甚

廣

尤

爲

京

師

緊

要

門

戸

前

値

馬

賊

竄

擾

幸

大

兵

雲

集

得

以

及

時

捕

滅

地

方

未

甚

蹂

躪

而

榆

關

東

西

內

外

萑

苻

究

未

肅

淸

民

情

何

能

安

帖

防

維

安

撫

關

繫

匪

輕

脫

使

人

心

動

搖

則

馬

賊

必

藉

勢

揭

竿

復

肆

搶

掠

店

口

之

荼

毒

事

小

閭

閻

之

驚

擾

堪

虞

沿

海

沿

邊

居

民

素

稱

强

悍

在

平

時

綏

懷

猶

恐

其

見

異

生

變

况

値

茲

擾

攘

安

可

不

委

曲

保

全

乎

且

查

薊

六

州

縣

俱

食

官

鹽

並

無

私

賣

永

七

州

縣

俱

食

官

鹽

不

知

官

引

薊

六

西

路

各

有

官

店

巡

役

躧

緝

甚

嚴

永

七

東

路

鹽

價

極

賤

販

至

西

路

不

能

獲

利

故

東

鹽

不

販

至

薊

六

西

路

鹽

亦

不

販

至

永

七

兩

不

相

涉

已

厯

有

年

是

門

戸

之

說

殆

或

係

蘆

綱

藉

口

諉

卸

之

詞

似

尙

未

盡

今

時

地

方

眞

實

之

情

形

此

大

不

便

者

五

也

再

查

永

平

七

屬

按

年

交

課

銀

一

萬

一

千

八

百

兩

零

應

領

巡

費

銀

一

萬

六

千

兩

本

係

得

不

償

失

而

自

上

年

籌

議

整

理

至

今

永

七

雖

已

次

第

舉

行

店

宇

碁

布

煥

然

一

新

僅

聞

收

買

私

鹽

並

未

能

按

價

賣

出

升

合

不

知

將

來

囤

積

何

以

開

銷

其

私

鹽

之

販

不

論

官

店

居

民

售

賣

如

故

肩

挑

背

負

者

仍

未

能

禁

而

昌

灤

樂

濱

海

各

處

頗

有

械

鬬

之

事

並

聞

有

聯

村

盟

誓

不

准

租

與

官

房

開

設

鹽

店

者

是

年

來

極

力

鋪

張

毫

無

實

際

而

凡

招

勇

置

械

設

鋪

分

汛

等

事

秏

去

浮

費

較

巡

費

甚

屬

不

貲

無

論

利

未

興

而

害

已

起

縱

能

大

力

包

舉

使

正

課

固

有

起

色

二

三

年

後

並

可

酌

增

餘

課

在

朝

廷

視

之

已

屬

費

十

得

一

而

地

方

之

害

將

不

可

問

矣

况

官

價

未

必

能

行

而

私

販

未

必

能

止

並

得

一

亦

未

可

操

劵

也

至

緝

私

之

舉

則

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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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
平
府
志

卷
四
十
七
鹽
法

十
四

擁

虛

名

急

則

必

生

變

倘

或

因

此

忽

生

軍

務

則

秏

費

不

堪

數

計

引

課

究

歸

於

虛

此

大

不

便

者

六

也

以

上

各

節

皆

係

奴

才

廣

咨

博

訪

灼

見

眞

知

不

敢

採

鄉

愚

曲

說

瑣

瀆

上

達

亦

不

敢

執

偏

私

已

見

冒

昧

妄

陳

總

之

鹽

禁

太

嚴

法

立

弊

生

損

多

益

少

欲

興

利

而

不

恤

民

情

事

慘

切

而

激

成

民

變

尙

朝

廷

所

不

忍

行

者

現

聞

臨

榆

等

縣

各

鄉

紳

耆

人

等

憂

惶

特

甚

公

議

同

伸

情

願

仿

照

山

東

登

萊

靑

三

府

屬

將

鹽

課

歸

於

地

畝

項

下

仍

由

地

方

官

征

收

報

解

紛

紛

呈

請

永

平

府

具

詳

奴

才

亦

將

熟

知

情

形

函

商

督

臣

設

法

辦

理

惟

念

邊

防

大

局

攸

關

奴

才

分

任

其

責

旣

有

所

見

不

敢

緘

默

自

安

其

如

何

變

通

辦

理

之

法

相

應

請

旨

飭

下

直

隸

督

臣

行

令

各

該

處

地

方

體

查

情

形

分

別

籌

議

章

程

詳

請

核

辦

勿

拘

守

成

法

勿

迴

護

前

議

勿

偏

聽

鹽

官

一

面

之

詞

勿

僅

爲

目

前

補

苴

之

計

蓋

天

下

無

百

年

不

敝

之

政

亦

無

百

年

不

變

之

政

卽

如

兩

淮

大

綱

富

厚

甲

於

天

下

尙

自

不

能

不

從

權

攺

行

票

鹽

先

行

於

淮

北

後

行

於

淮

南

至

今

取

多

用

宏

公

私

不

竭

要

知

因

地

因

時

變

通

盡

利

民

生

國

計

兩

不

相

妨

與

其

徒

事

紛

更

無

濟

什

一

之

歲

課

何

如

照

舊

寬

禁

以

恤

億

萬

之

窮

黎

庶

幾

弭

邊

患

於

未

萌

轉

民

心

以

永

固

則

惠

閭

閻

卽

所

以

普

美

利

矣

謹

將

臨

榆

紳

士

公

稟

另

繕

淸

摺

恭

呈

御

覽

所

有

奴

才

愚

昧

之

見

是

否

有

當

理

合

恭

摺

縷

陳

伏

乞

皇

太

后

皇

上

聖

鑒

訓

示

施

行

謹

奏

嗣

奉

上

諭

前

因

御

史

汪

朝

棨

以

永

平

鹽

務

廢

弛

請

遴

員

試

辦

官

運

當

經

諭

令

劉

妥

議

具

奏

旋

據

劉

先

後

奏

稱

該

處

招

商

不

易

請

派

員

試

辦

五

年

再

行

招

商

並

派

專

員

緝

私

以

資

整

頓

均

經

降

旨

允

准

茲

據

長

善

奏

稱

永

東

鹽

務

廢

弛

已

久

官

民

俱

食

私

鹽

該

處

紳

民

聞

上

年

有

接

辦

永

七

引

地

之

議

眾

情

惶

惑

誠

恐

巡

勇

緝

私

操

之

過

急

販

鹽

者

聞

拏

拒

捕

聚

爲

私

梟

致

生

他

變

現

在

臨

榆

等

縣

紳

民

情

願

仿

照

山

東

登

萊

靑

三

府

屬

將

鹽

課

攤

於

地

畝

項

下

仍

由

地

方

官

征

收

抄

具

紳

士

公

禀

呈

覽

並

將

辦

鹽

不

便

情

形

六

條

詳

細

縷

陳

此

次

試

辦

鹽

課

前

據

戸

部

奏

稱

該

督

摺

內

所

陳

該

處

委

員

所

領

緝

私

經

費

至

一

萬

六

千

兩

之

多

所

交

鹽

課

僅

止

一

萬

一

千

八

百

餘

兩

本

屬

得

不

償

失

試

辦

之

後

能

否

於

課

外

增

加

餘

課

該

督

尙

無

把

握

茲

復

據

長

善

奏

陳

不

便

各

情

弊

悉

如

繪

卽

著

劉

細

加

體

察

籌

議

萬

全

不

得

迴

護

前

議

稍

涉

遷

就

長

善

原

摺

著

抄

給

劉

閱

看

將

此

諭

令

知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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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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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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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欽

此

同

治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經

前

督

憲

劉

具

奏

爲

查

明

永

七

汛

岸

整

頓

極

難

抛

荒

又

多

窒

礙

應

請

仍

歸

地

方

官

兼

辦

以

保

全

局

遵

旨

㳟

摺

覆

奏

仰

祈

聖

鑒

事

竊

查

接

管

卷

內

同

治

六

年

五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前

督

臣

劉

承

准

軍

機

大

臣

字

寄

同

治

六

年

五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奉

上

諭

前

因

御

史

汪

朝

棨

奏

云

云

遵

旨

寄

信

前

來

當

經

前

督

臣

行

飭

運

司

轉

飭

運

判

王

鍾

霖

並

傳

集

通

綱

商

人

作

速

欽

遵

諭

旨

通

盤

籌

議

去

後

嗣

據

署

運

司

恆

慶

詳

稱

蘆

綱

引

岸

東

西

濱

海

西

北

臨

邊

一

望

平

原

四

通

八

達

將

杜

私

販

之

路

苦

無

㧪

要

之

區

故

南

路

以

滄

鹽

汛

岸

爲

門

戸

而

津

武

次

之

東

路

以

永

七

汛

岸

爲

門

戸

而

薊

六

次

之

其

汛

巡

所

設

特

多

其

緝

費

原

定

極

重

原

欲

緝

私

以

衞

課

收

課

以

養

巡

樹

藩

籬

而

護

堂

奧

布

置

極

有

深

心

非

不

知

得

不

償

失

正

恐

惜

小

費

而

害

大

局

也

永

七

濱

海

臨

關

私

梟

充

斥

較

之

滄

鹽

汛

岸

尤

難

整

理

前

商

因

虧

被

參

無

人

敢

接

始

攺

地

方

官

承

辦

乃

年

久

又

復

廢

弛

致

薊

六

引

岸

大

受

浸

灌

之

累

上

年

御

史

汪

朝

棨

奏

請

攺

章

確

係

因

時

救

弊

之

舉

嗣

後

運

判

王

鍾

霖

禀

請

試

辦

亦

係

急

公

處

事

之

權

無

如

積

習

相

沿

弊

重

難

反

食

私

者

視

爲

利

便

反

以

分

累

加

價

爲

繁

苛

販

私

者

引

爲

故

常

反

以

設

汛

置

巡

爲

騷

擾

本

加

厲

莫

可

如

何

旣

欽

奉

前

因

自

不

得

不

從

長

熟

計

然

欲

罷

則

以

前

之

耗

費

奚

償

欲

辦

則

此

後

之

變

端

奚

測

該

運

判

王

鍾

霖

現

以

財

勢

俱

絀

禀

求

停

退

應

請

照

准

至

於

課

歸

地

丁

一

節

現

經

集

綱

會

議

咸

以

永

七

汛

岸

逼

近

甯

豐

通

連

津

武

與

登

萊

靑

三

府

僻

在

一

隅

者

情

形

不

同

若

鹽

禁

一

弛

勢

將

漫

無

顧

忌

始

而

延

及

薊

六

繼

而

延

及

津

武

滋

蔓

難

圖

全

局

均

虞

妨

礙

且

課

歸

地

丁

人

將

明

目

張

膽

販

私

漁

利

是

有

益

於

梟

匪

仍

無

益

於

安

分

良

民

否

則

直

隸

宣

化

一

府

攤

征

亦

已

有

年

如

果

永

屬

可

行

前

人

應

早

議

及

何

待

今

日

始

議

仿

辦

總

之

本

地

紳

民

只

圖

本

地

利

便

顧

近

忘

遠

理

亦

宜

然

今

經

通

籌

似

未

妥

善

况

舊

募

巡

役

散

而

無

歸

必

致

流

而

爲

匪

貽

害

地

方

當

此

軍

務

方

殷

賊

氛

未

靖

多

一

事

不

如

少

一

事

目

下

權

宜

之

計

總

以

力

圖

安

靜

爲

急

所

有

各

處

舊

募

應

責

令

該

運

判

王

鍾

霖

務

速

會

同

永

平

府

桐

澤

斟

酌

妥

商

於

灤

樂

等

處

分

別

妥

爲

安

置

以

靖

閭

閻

此

後

永

七

鹽

務

或

俟

賊

氛

盡

靖

招

商

認

辦

或

仍

歸

地

方

官

循

舊

辦

理

已

飭

永

平

府

督

同

各

州

縣

上

緊

體

查

情

形

設

法

籌

議

詳

辦

以

全

大

局

以

固

藩

籬

等

情

議

詳
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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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

到

前

督

臣

適

前

督

臣

劉

因

追

奔

馳

未

及

核

奏

解

任

移

交

前

來

臣

復

詳

加

查

訪

因

知

直

隸

宣

化

一

府

旣

係

鹽

課

攤

歸

地

丁

不

獨

山

東

登

萊

等

府

爲

然

但

該

府

僻

處

山

陬

邊

界

均

有

關

隘

阻

隔

與

別

屬

不

相

侵

犯

永

平

西

至

津

沽

僅

隔

甯

河

一

縣

係

薊

六

汛

地

若

鹽

禁

一

弛

不

特

薊

六

難

支

恐

腹

地

引

岸

亦

遭

波

害

是

以

綱

商

集

議

以

爲

多

害

權

衡

不

如

仍

交

地

方

官

兼

辦

猶

可

稍

整

汛

巡

不

致

全

行

決

裂

亦

係

實

情

現

據

薊

永

運

判

王

鍾

霖

具

禀

求

退

自

應

速

飭

永

平

府

督

令

各

州

縣

上

緊

接

辦

以

資

整

頓

其

前

設

汛

巡

仍

責

成

王

鍾

霖

會

商

各

地

方

官

分

別

遣

留

安

置

毋

留

餘

患

致

千

參

咎

除

批

飭

運

司

分

別

轉

飭

遵

辦

外

所

遵

旨

查

辦

永

七

汛

岸

緣

由

理

合

恭

摺

具

奏

伏

乞

皇

太

后

皇

上

聖

鑒

訓

示

謹

奏

薊

永

分

司

運

判

王

鍾

霖

豐

潤

縣

知

縣

諶

命

年

謹

禀

宮

太

保

中

堂

爵

前

敬

禀

者

卑

職

鍾

霖

七

月

閒

迭

奉

運

司

轉

蒙

憲

臺

札

飭

據

卑

職

命

年

禀

報

商

人

震

豫

恆

呈

控

李

八

厫

竈

戸

等

逐

汛

暢

私

斃

販

傷

役

各

情

請

提

案

審

辦

並

據

該

商

以

該

竈

屢

次

蓄

私

句

幫

販

賣

復

聚

眾

傷

役

當

時

格

斃

私

販

二

命

並

獲

擡

槍

送

案

該

竈

尋

仇

益

橫

禀

請

訊

究

等

情

飭

卽

馳

赴

豐

潤

縣

查

照

新

章

會

審

詳

辦

一

面

彈

壓

毀

池

並

將

以

後

竈

戸

配

運

事

宜

會

同

妥

議

呈

請

示

遵

等

因

卑

職

鍾

霖

遵

先

確

查

曉

諭

卽

於

八

月

上

旬

馳

抵

豐

潤

縣

會

晤

卑

職

命

年

傳

案

審

辦

因

要

證

未

齊

急

須

恭

辦

道

差

卑

職

鍾

霖

亦

因

事

關

緊

要

旋

卽

回

盧

事

畢

復

赴

豐

潤

會

辦

查

孫

李

兩

竈

向

係

煎

鹽

供

遷

盧

配

共

鍋

陸

十

五

面

彼

時

煎

曬

分

界

緝

私

易

辦

自

薊

永

商

懸

煎

鹽

遂

廢

該

竈

等

旣

無

生

計

遂

亂

舊

章

後

永

屬

權

歸

官

辦

薊

六

亦

有

商

認

然

永

七

只

灤

州

辦

起

詳

准

該

竈

在

灤

境

蠶

沙

口

開

三

副

半

灘

不

令

在

豐

境

開

灘

以

竈

戸

荒

闊

永

七

未

整

一

經

准

曬

將

無

底

止

豐

潤

爲

薊

六

門

戸

要

岸

恐

受

害

難

制

也

乃

該

竈

引

潮

停

止

挖

池

牧

魚

春

夏

曬

乾

隨

處

成

鹽

句

幫

販

私

獲

利

甚

厚

不

欲

遠

赴

蠶

沙

口

以

至

久

爲

豐

商

之

患

緝

不

勝

緝

豐

商

不

得

已

歲

予

竈

資

略

安

數

年

然

不

能

徧

分

此

資

仍

不

免

蓄

潮

挖

池

商

不

予

資

遂

藉

口

大

販

巨

案

疊

出

獲

販

治

罪

前

經

卑

職

鍾

霖

與

卑

前

縣

崧

令

熟

商

禀

請

化

私

爲

官

准

該

竈

擇

地

開

曬

以

三

千

包

鹽

爲

率

請

令

遷

盧

配

運

一

半

豐

商

配

運

一

半

孫

竈

遵

照

頗

安

豐

商

向

有

張

玉

本

竈

供

鹽

不

免

生

議

仍

令

依

舊

付
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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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
運

李

竈

戸

眾

難

齊

且

鹽

溝

須

借

孫

竈

之

路

旣

貪

售

私

利

厚

不

欲

鹽

有

限

制

並

未

遵

行

又

因

豐

商

立

汛

礙

其

私

路

遂

與

汛

爲

仇

豐

潤

爲

汛

務

要

岸

近

受

充

斥

太

甚

不

能

不

認

眞

緝

拿

積

至

今

夏

乃

有

竈

眾

販

私

拒

斃

二

命

傷

役

之

案

此

後

販

私

愈

甚

商

汛

慮

再

生

事

不

敢

與

較

菜

秋

因

之

減

色

此

汛

竈

之

實

情

也

該

竈

等

亦

知

釁

由

私

起

新

章

至

嚴

通

綱

汛

務

口

岸

斃

私

之

案

已

多

爲

乗

此

搆

訟

句

幫

結

夥

曬

賣

規

防

汛

巡

豐

商

受

害

無

窮

不

能

不

爲

之

久

計

卑

職

等

反

覆

勸

斥

據

職

員

李

長

育

佟

掌

邦

等

公

懇

請

恤

窮

竈

以

安

生

業

如

不

急

籌

開

灘

配

運

俾

鹽

有

售

路

以

後

商

旣

難

支

竈

仍

多

事

查

該

竈

向

爲

遷

盧

供

運

自

遷

盧

借

運

灤

州

竈

遂

不

赴

灤

灘

開

曬

屢

致

釀

案

惟

有

仰

懇

憲

臺

垂

鑒

俯

賜

准

令

孫

李

兩

竈

自

明

春

爲

始

在

於

前

擇

之

酸

棗

沽

薄

家

沽

等

處

照

向

定

開

灘

三

副

半

惟

灘

有

大

小

須

計

畝

爲

則

按

鍋

面

舊

數

分

曬

灘

鹽

五

陸

千

包

不

准

再

行

私

曬

請

飭

灤

遷

盧

三

州

縣

遵

照

明

年

卽

赴

該

竈

配

運

灘

鹽

不

准

借

運

灤

州

遷

盧

恐

或

運

滯

仍

令

豐

商

每

年

配

運

一

千

五

百

包

以

助

不

足

如

奉

恩

准

施

行

所

有

定

地

開

灘

設

坨

盤

散

安

汛

護

鹽

一

切

章

程

卑

職

鍾

霖

當

同

越

支

場

詳

細

妥

籌

詳

請

立

案

飭

遵

至

兩

竈

開

灘

尙

須

求

借

灘

本

卑

職

鍾

霖

擬

爲

代

請

憲

臺

籌

借

灘

本

銀

五

百

兩

發

竈

修

理

此

項

借

款

應

由

商

鹽

扣

歸

初

辦

恐

難

扣

齊

已

諭

知

豐

商

擬

請

由

薊

六

商

人

應

領

緝

費

項

下

每

年

扣

銀

一

百

兩

分

五

年

扣

淸

薊

六

再

從

配

運

鹽

內

自

行

淸

理

卑

職

等

業

將

准

請

開

灘

並

借

灘

本

各

節

明

諭

竈

眾

均

各

欣

盼

以

期

從

此

商

竈

一

家

永

息

事

端

轉

恐

事

難

速

成

諄

切

懇

求

伏

念

竈

情

望

有

生

計

均

不

敢

滋

訟

靜

候

妥

籌

辦

理

爲

此

陳

下

情

會

同

禀

覆

伏

乞

中

堂

查

核

示

遵

以

便

迅

諭

竈

等

遵

辦

除

會

審

竈

眾

拒

汛

傷

役

格

斃

命

案

由

卑

職

命

年

文

詳

辦

外

所

有

會

同

查

辦

商

竈

情

形

禀

請

詳

准

開

灘

借

本

緣

由

是

否

有

當

理

合

肅

此

恭

請

勛

祺

督

憲

札

飭

事

案

據

薊

永

分

司

王

運

判

鍾

霖

豐

潤

縣

諶

令

命

年

禀

覆

會

查

商

人

震

豫

恆

呈

控

李

八

厫

竈

戸

情

形

請

准

開

灘

借

本

核

示

遵

辦

等

情

到

本

閣

爵

部

堂

據

此

除

批

曁

據

查

明

商

竈

情

形

准

如

所

請

自

光

緖

二

年

爲

始

令

孫

李

兩

竈

在

於

酸

棗

等

沽

照

向

定

開

灘

三

副

半

仍

案

鍋

面

舊

數

分

曬

灘

鹽

伍

陸

千

包

不

准

再

行

私



ZhongYi

永
平
府
志

卷
四
十
七
鹽
法

十
八

曬

候

分

飭

灤

盧

遷

三

州

縣

遵

照

卽

赴

該

竈

配

運

灘

鹽

不

准

借

運

灤

州

倘

遷

盧

或

恐

運

滯

仍

令

豐

潤

商

人

每

年

配

運

一

千

五

百

包

以

助

不

足

所

需

灘

本

卽

由

運

庫

籌

借

銀

五

百

兩

每

年

在

於

薊

六

商

人

應

領

緝

費

項

下

扣

還

一

百

兩

分

作

五

年

扣

淸

並

候

行

運

司

查

照

辦

理

飭

遵

其

餘

一

切

章

程

該

分

司

卽

同

越

支

場

大

使

逐

細

妥

籌

詳

請

立

案

飭

遵

繳

等

因

印

發

外

合

行

札

飭

札

到

該

縣

卽

便

遵

照

辦

理

具

復

此

札


